附件
山东省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指导标准
	评估指标
	序号
	评分标准
	标准分
	评估依据

	A
综
合
管
理
20
分
A
综
合
管
理
20
分
A
综
合
管
理
20
分

	A1
组
织
领
导
5
分
	A1－1（2分）

县市区建立语言文字工作网络
	1
	县市区成立语委，政府分管领导担任语委主任
	1
	①工作规划、计划；
②工作总结、简报等；
③有成立语委的文件；
④管理工作的相关法规、规章、文件；
⑤宣传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刊、音像资料；
⑥调查统计资料；
⑦实地调查、检查情况。

	
	
	
	2
	所辖城镇、街道办事处有人分管语言文字工作
	1
	

	
	
	A1－2（3分）
语言文字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城市管理，并有明确要求
	3
	作为文明单位创建活动的内容之一，提出明确要求，并由创建活动主管部门检查落实
	1.5
	

	
	
	
	4
	城市综合管理部门,如工商、城管、城建、交管等，对社会用字规范化有明确要求，并担负起监督检查责任
	1.5
	

	
	A2
工
作
机
构
3
分
	A2－1（1分）
县市区有专管或兼管语言文字工作的机构
	5
	有专管或兼管机构
	1
	①工作规划、计划；
②工作总结、简报等；
③有工作分工的文件。

	
	
	A2－2（1分）
有适应工作需要的专兼职干部
	6
	有专职工作人员，得1分；只有兼职人员，得0.5分
	1
	

	
	
	A2－3（0.5分）

有适应工作需要的办公条件
	7
	有专项办公经费
	0.3
	

	
	
	
	8
	有专用的办公室及设备
	0.2
	

	
	
	A2－4（0.5分）
县市区有适应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的条件
	9
	有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得0.5分；只有兼职人员，得0.2分
	0.5
	

	
	A3
管
理
措
施
6
分

	A3－1（2分）
实行属地管理，按照国家、省、市语言文字工作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开展语言文字工作


	10
	有本县市区语委制定的语言文字工作中长期规划
	0.3
	①管理工作的相关法规、规章、文件；

②宣传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刊、音像资料；
③调查统计资料；
④实地调查、检查情况。


	
	
	
	11
	有以正式文件形式印发的年度工作计划
	0.2
	

	
	
	
	12
	按计划推动所辖范围内的工作
	0.2
	

	
	
	
	13
	每年进行工作总结，有书面总结材料
	0.3
	

	
	
	
	14
	每年召开语委会议或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总结部署工作
	加0.5分
	

	
	
	
	15
	对本县市区语言文字工作应用状况清楚，有统计资料、研究分析报告 
	0.5
	

	
	
	
	16
	妥善处理语言文字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没有出现过政策或业务指导上的重大偏差
	0.5
	

	
	
	A3－2（0.5分）
有计划地对专、兼职语言文字工作干部进行培训
	17
	对专兼职干部进行政策、业务培训
	0.3
	

	
	
	
	18
	对有关行业系统主管部门指定的负责干部进行政策、业务培训
	0.2
	

	
	
	A3－3（1分）

普通话和文字应用水平培训测试工作管理严格，注重质量
	19
	遵守培训测试管理规定，违反有关规定，酌情扣分
	1
	

	
	
	A3－4（1.5分）
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形成有效机制和条块结合的管理格局
	20
	教育、新闻媒体、人事、商业、文化、交通、旅游、卫生、邮政、通信、金融、保险等主管部门落实部门和人员负责本系统语言文字工作，有任一部门未落实，扣0.2分▲
	0.5
	

	
	
	
	21
	县市区各城镇、街道落实部门、人员负责本辖区语言文字工作，有任一街道未落实，扣0.2分▲
	0.5
	

	
	
	
	22
	各部门、城镇、街道按照语言文字工作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安排本部门、辖区的工作，有任一部门、城镇、街道未作安排，扣0.2分▲
	0.5
	

	
	
	A3－5（1分）

档案管理规范
	23
	有关语言文字工作的文件、资料(含上级文件、本单位文件)齐全,符合档案管理规定
	1
	

	
	A4
法
制
宣

传
2.5
分
	A4－1（1分）
有贯彻国家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的政策性文件
	24
	有县市区颁布的文件，目标明确、措施合理
	1
	①管理工作的相关法规、规章、文件；

②宣传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刊、音像资料；

③培训用的教材、材料等；
④调查统计资料；
⑤实地调查、检查情况。

	
	
	A4－2（1.5分）执法部门落实、执法程序规范
	25
	按照法规、规章落实了执法部门
	0.5
	

	
	
	
	26
	执法部门按照法规、规章的法定程序执法
	0.5
	

	
	
	
	27
	举办语言文字法规、规章培训班
	0.5
	

	
	A5
宣
传
工
作
3.5
分
	A5－1（2分）
建立永久性宣传牌，创设良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环境
	28
	县市区内主要街区或公共服务场所2处设立永久性宣传标语牌，0.8分；只有1处设立，0.3分 
	0.8
	①宣传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刊、音像资料；
②调查统计资料；
③实地调查、检查情况。

	
	
	
	29
	县市区内主要街区或公共服务场所设立永久性宣传标语牌3处及以上
	加0.5分
	

	
	
	
	30
	县市区中小学设立永久性宣传标语牌，任一所学校没有，扣0.3分▲
	0.7
	

	
	
	
	31
	当地电台、电视台全年播出宣传语言文字的文稿和节目不少于2次（不含推普周专题宣传），0.5分；只有一次，0.2分 
	0.5
	

	
	
	A5－2（1.5分）
精心组织每年的“推普周”活动，搞好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
	32
	工作班子落实
	0.2
	

	
	
	
	33
	宣传经费落实
	0.3
	

	
	
	
	34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了宣传活动
	1
	

	
	
	
	35
	宣传活动有特色、有创造性
	加1分
	

	B
普
及
普
通
话
40
分
B
普
及
普
通
话
40
分

B
普
及
普
通
话
40
分
B
普
及
普
通
话
40
分
	B1
党
政
机
关
9
分
	B1－1（1.5分）
县市区各机关、街道对推广普通话要求明确，制度健全，并有检查落实措施
	36
	以机关内部管理文件形式等对机关工作人员说普通话提出明确要求，0.5分；任一机关没有要求，扣0.2分▲
	0.5
	①各系统、单位的有关文件要求；
②各系统、单位的工作情况总结；
③抽查公务用语情况；
④按照文件要求抽查有关人员的普通话水平；
⑤通过座谈和实地考察了解有关系统、单位推广普及普通话工作情况。

	
	
	
	37
	有领导负责本机关推普工作，0.5分；任一机关没有领导负责，扣0.2分▲
	0.5
	

	
	
	
	38
	各机关对普及普通话工作有检查和改进措施，0.5分；任一机关没有检查和改进措施，扣0.2分▲
	0.5
	

	
	
	B1－2（3分）
普通话成为党政机关主要工作用语
	39
	成为面向公众的会议用语，0.8分；基本做到，0.5分
	0.8
	

	
	
	
	40
	成为在媒体和公共场合的工作用语，0.8分；基本做到，0.5分
	0.8
	

	
	
	
	41
	成为其他公务活动中的交际用语，0.8分；基本做到，0.5分
	0.8
	

	
	
	
	42
	成为机关内部的工作语言，0.6分；基本做到，0.4分
	0.6
	

	
	
	B1－3（3.5分）
按有关文件要求对在职工作人员进行普通话培训和测试，并达到规定等级
	43
	把普通话培训列入在职工作人员培训的内容，并有对在职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的规划
	0.2
	

	
	
	
	44
	按照本县市区人事部门统一规划，对应培训人员的培训率达到80%，1.5分；培训率达到50%以上，1分；开始进行培训，0.5分
	1.5
	

	
	
	
	45
	1954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普通话水平测试达标率达到100%，1.8分；测试达标率达到80%以上，1分；测试达标率低于80%，不得分
	1.8
	

	
	
	B1－4（1分）
将普通话合格作为录用公务员的一项条件
	46
	人事部门把普通话合格作为公务员录用的参考条件
	1
	

	
	B2
广
播
电
视
8
分
	B2－1（2分）
主管部门和电台、电视台将普及普通话纳入行业管理内容，要求明确，制度健全，认真检查落实
	47
	主管部门对本系统普及普通话有要求
	0.5
	①各系统、单位的有关文件要求；
②各系统、单位的工作情况总结；
③抽查播音、主持用语情况；
④按照文件要求抽查有关人员的普通话水平；
⑤通过座谈和实地考察了解各系统、单位推广普及普通话工作情况。

	
	
	
	48
	电台、电视台建立普及普通话工作责任制，0.5分；任一电台、电视台没有建立责任制，扣0.3分▲
	0.5
	

	
	
	
	49
	电台、电视台对播音、主持用语采取了检查和改进措施，1分；任一电台、电视台没有采取检查和改进措施，扣0.5分▲
	1
	

	
	
	B2－2（3分）
电台、电视台自办节目以普通话为播出用语
	50
	播音主持时普通话水平全部达到一级乙等，2分；1人没有达到一级乙等，扣0.5分▲；半数以上没有达到一级乙等，不得分
	2
	

	
	
	
	51
	均使用普通话作为采访用语，1分；用方言采访出现一例，扣0.3分▲
	1
	

	
	
	B2－3（3分）
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普通话水平达到规定等级，并做到持等级证书上岗
	52
	100%参加测试，1.5分；1人未参加测试，此项不得分
	1.5
	

	
	
	
	53
	测试达标率100%，1.5分；测试达标率80%以上，1分；测试达标率50%以上，0.5分；测试达标率低于50%，不得分
	1.5
	

	
	
	
	54
	已经实施持等级证书上岗制度
	加1分
	

	
	B3
学
校
15
分
B3
学
校
15
分
	B3－1（1.5分）
主管部门将普及普通话纳入督导评估的范畴，纳入教育教学要求，制度健全，措施到位，认真检查落实
	55
	将普及普通话列入教育督导和学校评估的内容
	1
	①各系统、单位的有关文件要求；
②各系统、单位的工作情况总结；
③抽查教学语言，校园语言用语情况；
④按照文件要求抽查有关人员的普通话水平；
⑤通过座谈和实地考察了解各系统、单位推广普及普通话工作情况。
①系统、单位的有关文件要求；
②各系统、单位的工作情况总结；
③抽查教学语言，校园语言用语情况；
④按照文件要求抽查有关人员的普通话水平；
⑤通过座谈和实地考察了解各系统、单位推广普及普通话工作情况。

	
	
	
	56
	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创建有计划、有措施，逐渐达到《山东省贯彻<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的实施意见》要求标准
	加1分 
	

	
	
	
	57
	纳入教育教学要求
	0.5
	

	
	
	B3－2（2.5分）
各级各类学校将普及普通话作为素质教育、学校管理的内容，要求明确，制度健全，认真检查落实
	58
	有领导分管，有部门、人员负责，0.5分；任一学校未落实，扣0.2分▲
	0.5
	

	
	
	
	59
	有普及普通话的要求
	1
	

	
	
	
	60
	有检查、改进措施，1分；任一学校没有检查和改进措施，扣0.2分▲
	1
	

	
	
	B3－3（2.1分）
普通话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语言
	61
	成为幼儿园的教学语言0.7分；任一幼儿园没有做到，扣0.2分▲
	0.7
	

	
	
	
	62
	成为小学的教学语言，0.7分；任一学校没有做到，扣0.2分▲
	0.7
	

	
	
	
	63
	成为中等学校的教学语言,0.7分；任一学校没有做到，扣0.2分▲
	0.7
	

	
	
	B3－4（1.9分）
普通话成为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的校园语言
	64
	成为幼儿园的校园语言，0.5分；任一幼儿园没有做到，扣0.2分▲
	0.5
	

	
	
	
	65
	成为小学的校园语言，0.7分；任一学校没有做到，扣0.2分▲
	0.7
	

	
	
	
	66
	成为中等学校的校园语言，0.7分；任一学校没有做到，扣0.2分▲
	0.7
	

	
	
	B3－5（3分）
对在职教师进行普通话培训，在职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规定等级
	67
	在职教师普通话培训率80%以上，1分；每降10%，扣0.2分
	1
	

	
	
	
	68
	在职教师100%参加过普通话水平测试，1分；1人未参加，此项不得分
	1
	

	
	
	
	69
	在职教师测试达标率100%，1分；测试达标率80%以上，0.6分；测试达标率50%以上，0.4分；低于50%，不得分
	1
	

	
	
	B3－6（1.5分）
将普通话合格作为对教师进行业务考核和录用教师的一项条件
	70
	列入教师业务考核内容并已实施，0.7分；半数以上开始实施，0.4分；半数以下，不得分
	0.7
	

	
	
	
	71
	作为录用教师的资格要求并已实施，0.8分；半数以上开始实施，0.4分；半数以下不得分
	0.8
	

	
	
	B3－7（1.5分）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普通话水平达到规定等级
	72
	毕业班学生100%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并达到规定等级，1.5分；90%以上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并达到规定等级，0.8分；在90%的基础上，每降低5%，扣0.2分▲
	1.5
	

	
	
	B3－8（1分）
中小学学生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
	73
	小学生100%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0.5分；80%以上能说，0.3分；低于80% ，不得分
	0.5
	

	
	
	
	74
	中学学生100%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0.5分；80%以上能说，0.3分；低于80% ，不得分
	0.5
	

	
	B4
公
共
服
务
行
业

8
分
	B4－1（2分）
各主管部门对本行业使用普通话有明确要求，制度健全，认真检查落实
	75
	商业、邮政、通信、文化、交通、铁路、民航、银行、保险、卫生等行业主管部门对本行业推普工作有要求0.8分，有任一部门没有要求，扣0.1分▲
	0.8
	①各系统、单位的有关文件要求；
②各系统、单位的工作情况总结；
③抽查服务用语情况；
④按照文件要求抽查有关人员的普通话水平；
⑤通过座谈和实地考察了解各系统、单位推广普及普通话工作情况。


	
	
	
	76
	上述部门对本行业推普工作有检查和改进措施，1.2分；任一部门没有，扣0.2分▲
	1.2
	

	
	
	B4－2（4分）
各行业所属单位以普通话为主要服务用语
	77
	直接面向服务对象的人员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4分；发现1例未使用普通话，扣0.2分▲
	4
	

	
	
	B4－3（2分）
特定岗位人员普通话水平达到规定等级
	78
	特定岗位人员培训率80%以上，0.8分；培训率50%以上，0.4分；低于50%，不得分
	0.8
	

	
	
	
	79
	特定岗位人员普通话水平达标率100% ，1.2分；每降10%，扣0.2分
	1.2
	

	C
社
会
用
字
管
理

40
分
C
社
会
用
字
管
理

40
分
C
社
会
用
字
管
理

40
分
C
社
会
用
字
管
理
40
分



	C1
党
政
机
关
7
分
	C1－1（1.5分）
各机关对用字规范化要求明确，制度健全，认真检查落实
	80
	对本机关用字规范提出要求，0.5分；任一机关没有要求，扣0.1分▲                    
	0.5
	①各系统、单位有关文件要求；
②各系统、单位的工作情况总结；
③抽查党政机关用字情况；
④抽查各系统、单位专业人员运用规范字的能力；
⑤通过座谈和实地考察了解各系统、单位用字规范化工作情况。


	
	
	
	81
	有领导负责机关用字规范化工作，0.5分；任一机关没有领导负责，扣0.1分▲
	0.5
	

	
	
	
	82
	有检查和改进措施，0.5分；任一机关没有检查和改进措施，扣0.2分▲
	0.5
	

	
	
	C1－2（2分）
名称牌用字规范
	83
	名称牌用字规范，2分；每出现1个不规范字，扣0.3分▲；每出现1个字形不规范的字，扣0.1分▲
	2
	

	
	
	C1－3（1.5分）
公文、印章用字规范
	84
	公文用字规范，1分；文头每出现1个不规范字，扣0.4分▲；正文每出现1个不规范字，扣0.2分▲
	1
	

	
	
	
	85
	印章用字规范，0.5分；每出现1个不规范用字，扣0.2分▲
	0.5
	

	
	
	C1－4（2分）
标志牌、指示牌、电子屏幕、印刷体的标语（牌）等用字规范
	86
	标志牌用字规范，1分；每出现1个不规范用字，扣0.2分▲
	1
	

	
	
	
	87
	指示牌、电子屏幕、印刷体的标语（牌）用字规范，1分；每出现1个不规范字，扣0.2分▲
	1
	

	
	C2
学
校
13
分

C2
学
校
13
分


	C2－1（1.5分）
主管部门把用字规范化纳入督导评估的范畴，纳入教育教学要求，制度健全，措施到位，认真检查落实
	88
	将用字规范化列入教育督导和学校评估的内容
	1
	①各系统、单位有关文件要求；
②各系统、单位学校的工作情况总结；
③抽查学校用字情况；
④抽查学校教师、学生运用规范字的能力；
⑤通过座谈和实地考察了解有关系统、单位用字规范化工作情况。
①各系统、单位有关文件要求；
②各系统、单位学校的工作情况总结；
③抽查学校用字情况；
④抽查学校教师、学生运用规范字的能力；
⑤通过座谈和实地考察了解有关系统、单位用字规范化工作情况。


	
	
	
	89
	纳入教育教学要求
	0.5
	

	
	
	C2－2（2.5分）
各级各类学校把用字规范化作为素质教育、学校管理的内容，要求明确，制度健全，严格管理
	90
	有领导分管，有部门、人员负责，0.5分；任一学校没有落实，扣0.2分▲
	0.5
	

	
	
	
	91
	有用字规范化要求，1分；任一学校没有要求，扣0.2分▲
	1
	

	
	
	
	92
	有检查和改进措施，1分；任一学校没有检查和改进措施，扣0.2分▲
	1
	

	
	
	C2－3（2分）
名称牌、标志牌、标语（牌）用字符合要求
	93
	名称牌、标志牌用字符合要求，1.5分；印刷体每出现1个不规范字，扣0.3分▲；手书字每出现1个错别字，扣0.3分▲；手书字中每出现1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又没有配放规范字副牌的，扣0.3分▲
	1.5
	

	
	
	
	94
	标语（牌）用字符合要求，0.5分；印刷体每出现1个不规范字，扣0.3分▲
	0.5
	

	
	
	C2－4（2分）
公文、校刊（报）、讲义、试卷及其它自办印刷物用字规范
	95
	公文、校刊（报）、讲义用字规范，1分；公文文头、使用已有国家标准的印刷体的校刊（报）头、讲义封面每出现1个不规范字，扣0.5分▲；内文每出现1个不规范字，扣0.3分▲
	1
	

	
	
	
	96
	试卷及其它自办印刷物用字规范，1分；每出现1个不规范字，扣0.3分▲
	1
	

	
	
	C2－5（1分）
指示牌、电子屏幕等用字规范
	97
	指示牌、电子屏幕等用字规范，1分；每出现1个不规范字，扣0.3分▲
	1
	

	
	
	C2－6（2分）
教师用字符合要求
	98
	教师板书用字符合要求，1分；每出现1处不规范字（因教学需要除外），扣0.3分▲
	1
	

	
	
	
	99
	教师批改作业、书写评语用字符合要求，1分；每出现1处不规范字（因教学需要除外），扣0.3分▲
	1
	

	
	
	C2－7（2分）
学生能认识并正确书写所学规范字
	100
	80%的中学生能够正确分辨其识字范围内的规范字和不规范字，1分；50%以上的学生能正确分辨，0.8分；低于50%的学生能正确分辨，不得分
	1
	

	
	
	
	101
	80%的小学生能够正确书写所学规范字，字形、笔顺规范，1分；50%以上的学生能正确书写，0.8分；低于50%的学生能正确书写，不得分
	1
	

	
	C3

影

视

屏

幕
9
分
C3

影

视

屏

幕
9
分
	C3－1（2分）
主管部门把影视屏幕用字规范纳入管理要求，制度健全，严格管理
	102
	主管部门把用字规范作为影视节目质量要求的一项内容
	0.5 
	①各系统、单位有关文件要求；
②各系统、单位的工作情况总结；
③抽查出版物、影视屏幕用字情况；
④抽查相关行业专业人员运用规范字的能力；
⑤通过座谈和实地考察了解有关系统、单位用字规范化工作情况。
①各系统、单位有关文件要求；
②各系统、单位的工作情况总结；
③抽查出版物、影视屏幕用字情况；
④抽查相关行业专业人员运用规范字的能力；
⑤通过座谈和实地考察了解有关系统、单位用字规范化工作情况。

	
	
	
	103
	电台、电视台建立用字规范化管理责任制，0.5分；任一部门未建立，扣0.3分▲
	0.5 
	

	
	
	
	104
	电台、电视台采取了用字检查和改进措施，1分；任一部门没有检查和改进措施，扣0.5分▲
	1
	

	
	
	C3－2（3分）
记者、校对人员、影视编辑、中文字幕机操作人员具有正确运用规范字的能力，逐步做到持证上岗

C3－2（3分）
记者、校对人员、影视编辑、中文字幕机操作人员具有正确运用规范字的能力，逐步做到持证上岗
	105
	上述人员80%了解国家及本地关于出版物、影视屏幕用字规范的有关政策要求，1分；低于80%，不得分
	1
	

	
	
	
	106
	上述人员80%熟悉国家有关现行汉字的规范标准，1分；低于80%，不得分
	1
	

	
	
	
	107
	上述人员50%参加过主管部门或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组织的有关汉字规范化知识的培训，1分；低于50%，不得分
	1
	

	
	
	
	108
	已经试行持汉字规范化培训测试合格证书上岗制度
	加1分
	

	
	
	C3－3（2分）

印刷体厂名、台名、制作单位名称和栏目名称、片名用字符合要求
	109
	印刷体厂名、台名、制作单位名称和栏目名称、片名用字符合要求，2分；每出现1个不规范字，扣0.2分▲；在印刷体中每出现1个字形不规范的字，扣0.2分▲；电脑制作的美术字、变体字每出现1个增减笔画或改换部件引起误解的，扣0.3分▲
	2
	

	
	
	C3－4（1分）

字幕用字规范
	110
	字幕用字规范，1分；每出现1个不规范字，扣0.2分▲；在印刷体中每出现1个字形不规范的字，扣0.2分▲
	1
	

	
	
	C3－5（1分）

广告用字符合规定
	111
	广告用字符合规定,1分；每出现1个不规范字，扣0.4分▲；在印刷体中每出现1个字形不规范的字，扣0.3分▲；电脑制作的美术字、变体字每出现1个增减笔画或改换部件引起误解的，扣0.3分▲ 
	1
	

	
	C4
公
共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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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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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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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C4
公
共
服
务
行
业
和
公
共
设
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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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1（3分）

行业主管部门对用字规范化有明确要求，制度健全，认真检查落实
	112
	商业、邮政、文化、通信、交通、铁路、民航、旅游、银行、保险、医院等行业主管部门对用字规范化有明确要求，1分；任一部门没有要求，扣0.1分▲
	1
	①各系统、单位有关文件要求；
②各系统、单位的工作情况总结；
③抽查公共服务行业和公共设施用字情况；
④抽查相关行业专业人员运用规范字的能力；
⑤通过座谈和实地考察了解有关系统、单位用字规范化工作情况。
①各系统、单位有关文件要求；
②各系统、单位的工作情况总结；
③抽查公共服务行业和公共设施用字情况；
④抽查相关行业专业人员运用规范字的能力；
⑤通过座谈和实地考察了解有关系统、单位用字规范化工作情况。


	
	
	
	113
	上述部门把用字规范化纳入常规管理，有领导分管此项工作，0.5分；任一部门没有领导分管，扣0.1分▲
	0.5
	

	
	
	
	114
	上述部门有检查和改进措施，1.5分；任一部门没有检查和改进措施，扣0.2分▲
	1.5
	

	
	
	C4－2（3分）名称牌、招牌用字符合要求，其中的汉语拼音、外文部分书写正确

	115
	名称牌、招牌用字符合要求，1.5分；在印刷体中每出现1个不规范字，扣0.2分▲；电脑制作的美术字、变体字每出现1个增减笔画或改换部件引起误解的，扣0.2分▲；手书字中每出现1个错别字，扣0.2分▲；手书字中每出现1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又没有配放规范字副牌的，扣0.2分▲
	1.5
	

	
	
	
	116
	汉语拼音书写正确，0.8分；每出现1处不正确，扣0.2分▲
	0.8
	

	
	
	
	117
	外文书写正确，并与中文配合使用，中文置于主要位置，0.7分；每出现1处不符合要求，扣0.2分▲
	0.7
	

	
	
	C4－3（3分）

街、巷牌，公共交通站名牌，公共设施标志牌，交通指示牌用字符合有关标准
	118
	街、巷牌用字规范，标注汉语拼音书写正确，1分；每出现1处不符合要求，扣0.2分▲
	1.5
	

	
	
	
	119
	公共交通站牌、交通指示牌、印刷体公共设施标志牌用字规范，1分；每出现1个不规范字，扣0.1分▲
	1.5
	

	
	
	C4－4（2分）

广告用字符合规定
	120
	广告用字符合规定，1分；每出现1个不规范字，扣0.1分▲；电脑制作的美术字、变体字每出现1个增减笔画或改换部件引起误解的，扣0.1分▲ 
	2
	


注：1. 总分100分，加分项共6项5分,合计105分。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合格分值为70分及以上， 其中综合管理、普及普通话、社会用字管理得分均不低于该项分值的70%，即综合管理得分不低于14分，普及普通话和社会用字管理得分均不低于28分。

2.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鲁政办发〔2010〕57号）要求，落实普通话水平达标制度。

3. 特定岗位人员是指公共服务行业的广播员、解说员、导游员、话务员等。

4. 广告用字符合规定是指符合《广告语言文字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84号令）。

5. 街牌、巷牌符合标准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地名标牌  城乡》（《GB  1773.3-1999》）。

6. 不规范用字是指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

7. 标有▲的项目为累计扣分项，扣分总值不超过该项总分值。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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